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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軸

為什麼要突破既有土地管制的法制，建立新的國土管制法制？

國土計畫的管制結構與現有對於土地管制的結構有何不同？

國土計畫上路後對人民的土地使用會有什麼衝擊？



行政法學的新藍海？：計畫行政
■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
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

■國家透過計畫性的活動，積極擘畫施政藍圖，勾勒國家發展方向，介入社會
各種不同領域，進行調控或引導。

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講，修訂九版，71-74頁(2019年)

■行政計畫：行政機關為達成某種特定目的或實現一定構想，於將來一定期限
內，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為之先前設計或規劃
（行政程序法第163條）。



國土的亂象



國土的亂象要不要管？



民怨？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310002777-260421?chdtv
https://e-info.org.tw/node/235886










台灣空間管制的歷史縱深

日治時期

1899年市區改
正計畫

1936台灣都市
計畫令

1945.10.25中華
民國都市計畫
法制進入台灣

1974.1.31

區域計畫法制
定

2016.1.6

國土計畫法制
定

1939.6.8
中華民國都市計
畫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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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土地使用計畫類別



區域計畫法時代(1974.1.31-2025.4.30)
立法目的：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
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

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為縣（市）政府。各級主
管機關為審議區域計畫，應設立區域計畫委員會

區域計畫依左列規定程序核定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中央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
備案。

二、直轄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直轄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三、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縣（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四、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比照本條第一款程序辦理。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0條：

1. 區域土地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並依下列規定管制：

一、都市土地：包括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法第81條規定
為新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
禁建之土地；其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之。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其使用依本法第15條
規定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管制之。

2. 前項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土地，依國家公園
計畫管制之。

區域計畫體系下的土地利用型態



區域計畫體系下的土地利用型態與法
律體系（法律保留的思考）

全國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

都市計畫土地 非都市土地 國家公園土地

都市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國家公園法

區域計畫法



圖片來源：台中市政府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結構

使用地

使用分區

環境敏感地區

下層

中層

上層

林業 林業

農牧 乙建

農牧 農牧

農牧 農牧

農牧 農牧

林業 水利

乙建 水利

乙建 水利

農牧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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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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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的管制

https://nsp.tcd.gov.tw/ngis/








關鍵的管制手段
區域計畫法授權訂定的子法？

重點是使用分區還是適用地編定？

土地利用的三種型態：

1. 使用項目的控制：非都市土地管制的
三支劍：

1) 容許使用

2) 許可使用細目

3) 建蔽率與容積率

2. 使用地編定的變更

3. 開發許可

區域計畫法第15條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

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

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市）

分別繪製，並利用重要建築或地形上顯著標

誌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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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公告實施區域計畫

劃定非都市使用分區(編定使用地)

實施管制

容許使用
(按使用地編定使用)

大面積使用分區變更
(開發許可)

擬定都市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

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
要點

小面積使用地
變更編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變更使用

備註：管制規則─規定大面積開發案申辦之程序內容
審議規範─規定大面積開發案審查之實質內容



使用項目的控制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
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
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用。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途
及期限等資料，依相關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
狀。

前項容許使用及臨時性設施，其他法律或依本法公告實施之區域計畫有禁止或
限制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
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如附表一之一。

羈束行政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320044&lan=C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
列規定。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
需要酌予調降，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
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四、丁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七十。容
積率百分之三百。

五、窯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二十。

六、交通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二十。

七、遊憩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二十。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二十。

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容積率百分之一百八十。

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定之開發計畫，有下列情形
之一，區內可建築基地經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者，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依核定計畫管制，不受前項
第九款規定之限制：

一、規劃為工商綜合區使用之特定專用區。

二、規劃為非屬製造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之工業區。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辦理使用地變更
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其建蔽率不受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之限制。但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低於
第一項之規定者，依核定計畫管制之。

第一項以外使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由下列使用
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理、地政機關訂定︰

一、農牧、林業、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之中央
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養殖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三、鹽業、礦業、水利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
部。

四、古蹟保存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



使用地編定變更
變更與更正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7條

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三章規定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者外，
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

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定原則，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
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171848&lan=C


變更分區與開發許可
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

區域計畫完成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符合非都市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辦理分區變更︰

一、資源保育型：政府為加強資源保育須檢討變更使用分區者，得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逕為辦理分區變更。

二、開發利用型：為開發利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
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更。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為前項第二款計畫之許可前，應先將申請開發案提報各該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開發利用型的特殊規定

開發利用型：申請開發之要件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

二、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

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

三、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

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

合者。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

開發負擔

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或

用地變更前

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

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

（市）有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

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該開發

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裁量行政



區域計畫的管制為什麼不夠用？



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的根本變革

在功能分
區中追求
彈性：因
應個別使
用的需求
提出計畫
進行管制



落實空間計
畫法原理：
以整遍土地
的整體發展
代替個別土
地的管制，
杜絕蛙躍式
的土地發展



國土計畫法時代



立法目的
為因應氣候變遷

確保國土安全

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

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

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

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

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國土計畫的時程規劃



臺灣的計畫體系



國土計畫的治理層級
一、國土計畫：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
海域，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
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二、全國國土計畫：以全國國土為範圍，
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
計畫。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以直
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
範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
畫。

四、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
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
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
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五、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
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範圍。

全國國
土計畫

特定區域、
都會區計畫

縣市、直轄市國
土計畫

鄉村區計畫



國土計畫的類型
國土計畫法第8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
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
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
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
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
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
國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
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附表1-3-1第112頁

7.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1)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分析人口、產業、
土地使用、運輸、公共設施服務等基本背景
現況。

(2)鄉村區屬性分類：依鄉村區屬性區分為農
村發展型、工商發展型。

(3)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考量居住、產
業、運輸、公共設施服務等需求，盤點課題
及規劃因應策略。

(4)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依鄉村地區屬性
及規劃策略，研擬空間發展配置構想，指定
供未來居住、產業、公共設施服務所需空間
範圍。

(5)執行機制：依空間配置構想，研擬可行策
略執行機制及期程。



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權限分配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國土計畫之
核定及監督。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劃。

四、使用許可制度及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
定。

五、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
許可變更及廢止之核定。

六、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
告、變更及執行。

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三、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及直轄市、
縣（市）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執行。

四、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
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核定。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行。



國土計畫的擬定程序
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
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
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四、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
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多層次治理的立法精神
1. 透明化

2. 去中心化

3. 夥伴化

4. 價值整合的全盤化



未來的空間治理



規劃原則（國土計畫法第6條）
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續發展。

二、國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

三、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四、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五、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

六、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
之配套公共設施。

七、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八、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令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

九、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

十、國土規劃應力求民眾參與多元化及資訊公開化。

十一、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機制。



土地使用管制之制定原則

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一、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進行土地使用差異化管理

二、配合地方管制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規定

三、依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實施土地使用重疊管制

四、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實施管制標準

五、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

六、配合國土復育計畫，禁止或限制土地使用

七、維護國土功能分區功能，不得個別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八、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用

九、配合目的事業需求，專案輔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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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2-3與未來發展地區
未來發展地區劃定原則

1. 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建議距離500公
尺

2. 鄉公所所在地

3. 相鄰2公里內都市計畫區間之非都市土地

4. 鄉村區、開發許可地區或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周邊

5. 增加住商用地、提供改善必要公共設施：住商發展
率達80%

6. 增加產業用地、位屬交通節點一定距離

7. 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區擴大或重大建設

避免位於國保一、農發一及
環境敏感地區
發展優先順序
1. 既有發展地區：都市發展
用地、鄉村區、工業區、
開發許可地區

2. 都市計畫農業區
3. 五年內具體需求地區
4. 未來發展地區在哪裡？
「未來發展地區」涵括所有
未來15年待開發用地的計畫
用語，目的在於幫助縣市政
府清楚表達空間發展構想，
以及引導合理成長。



作為具體管制工具的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
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
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
實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
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
畫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並應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與使用地繪製
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
理、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5條
實施都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以外之土地，
依本法及本規則規定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編定下列使用地：
一、許可用地（應）：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規則第四章規定核准應經申請
同意之土地。
二、許可用地（使）：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7條規定核發使用
許可案件，依使用計畫供公共設施使用以外
之土地。
三、公共設施用地：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7條規定核發使用
許可案件，依使用計畫供公共設施使用，並
按其範圍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有之土地。
四、國土保育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將既有合
法可建築用地，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規定變更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23）

1. 國土保育地區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

2.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
度→禁止或限制使用。

3. 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管制

4.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5.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6. 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授權條款：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
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
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141&s=315253


國土計畫法第24條
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
海域之規劃。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
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許可範圍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但申請使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以上、興辦前條第五
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土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
案件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變更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應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程序辦理。但變更內容性質單純者，其程
序得予以簡化。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審議，並應收取審查費；其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除申請填海造地使用許可案件依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外，應於規定期限
內進行使用；逾規定期限者，其許可失其效力。未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使用或違反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主管機關廢止有關計畫者，廢止其使用許
可。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使用許可之辦理程序、受理要件、審議方式與期限、已許可使用計畫應
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可之失效、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計畫法第2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使用許可之申請後，經審查符合受理要件者，應於審
議前將其書圖文件於申請使用案件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
行公聽會。但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受理審查符合受理要件核轉後，於審議前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

前項舉行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
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以書面送達申請使用範圍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但已依其他法規舉行公聽會，且踐行以網際網路周知及書面送達土
地所有權人者，不在此限。

公開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主管機關應於公開展覽期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彙整人民或團體意見，併同申請使用許可
書圖文件報請審議。

前三項有關使用許可之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之辦理方式及人民陳述意見處理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計畫法第26條第2項
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量土地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
務水準、自然環境及人為設施容受力。依各國土功能分區之特性，經審議符合
下列條件者，得許可使用：

一、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就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
適之規劃，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採取彌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

二、農業發展地區：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資源供應之完整性，避免零星使用
或影響其他農業生產環境之使用；其有興建必要之農業相關設施，應以與當地
農業生產經營有關者為限。

三、城鄉發展地區：都市成長管理、發展趨勢之關聯影響、公共建設計畫時程、
水資源供應及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完備性。



國土計畫法第27條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經依前條規定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並將
經許可之使用計畫書圖、文件，於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得視實際需要，將
計畫內容重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前項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目、強度，應作為範圍內土地
使用管制之依據。



國土計畫法第28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作為辦理國
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善
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取前項影響費後，應於一定期限內按前項用途使用；未
依期限或用途使用者，申請人得要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返還已繳納之影響費。

第一項影響費如係配合整體國土計畫之推動、指導等性質，或其他法律定有同性質費
用之收取者，得予減免。

前三項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費方式、費額（率）、應使用之一定期限、用途、影
響費之減免與返還、可建築土地抵充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影響費得成立基金，其保管及運用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計畫法第29條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應先完成下列事項，始得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進
行後續使用：

一、將使用計畫範圍內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管有之公共設施用
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

二、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繳交影響費。
三、使用地依使用計畫內容申請變更。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需興建之設施，應由申請人依使用計畫分期興建完竣勘驗合格，
領得使用執照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後，其餘非
公共設施用地上建築物始得核發使用執照。但經申請人提出各分期應興建完竣設施完
成前之服務功能替代方案，並經直轄市、縣（市）或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申請人於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興建公共設施時，不適用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使用後之程序、作業方式、負擔、公共設施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設施，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承受人依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申請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時，得由申請
人憑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許可文件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辦理該移轉登記時，免
繕發權利書狀，登記完畢後，應通知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土地使用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指導且不涉及變更功能分區

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之土地使用

應申請使用許可

按使用許可規定辦理

非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之土地使用

免經/應經申請同意

按容許使用規定辦理

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指導

不得開發利用

國防、重大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
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
使用。(認定標準
108.6.14發布)

• 未來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土地使用應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並按其申請性質及
規模，分別循「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或「使用許可」等相關程序辦理。

• 惟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一)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1/2)

https://www.nlma.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A5%AD%E5%8B%99%E6%96%B0%E8%A8%8A/36-%E7%B6%9C%E5%90%88%E8%A8%88%E7%95%AB%E7%B5%84/38059-%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4%BD%BF%E7%94%A8%E8%A8%B1%E5%8F%AF%E7%9B%B8%E9%97%9C%E5%AD%90%E6%B3%95%E5%B0%88%E5%8D%80.html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EMMA/s1120204-2.pdf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b1120710.pdf




(一)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2/2)
申請書件、審查程序、條件等研訂中【國、農、城】



(二)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免經申請同意(1/4)

⚫無須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即能進行土地使用。

⚫如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應申請事項規定者，仍應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例如，農業設施應依據農
業用地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規定辦理，由申請人向農
業主管機關申請。



(二)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應經申請同意①(2/4)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

應經申請同意
審議作業及書
件查詢系統



(二)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應經申請同意②(3/4)
【海洋資源地區】

應經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書
件查詢系統



(二)土地使用管制-使用許可(4/4)



使用許可程序(申請、審議與民眾參與)

Yes
No

申請之受理 (§2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人提出(§24、26)

許可之管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27)

興辦事業計畫同意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環保主管機關）

水土保持規劃審查
（水保主管機關）

併
行
審
查

公開展覽、廣泛周知(各級主管機關)(§27)

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
/特殊情形(§24)

許可審查(§24、26)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25)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25)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國土審議會審議 (§7)

符合審議條件核發許可(§27)

許可審查(§24、26)

縣市國土審議會審議 (§7)

符合審議條件核發許可(§27)

使用許可後之申請人義務(§29)
62



使用許可申請對象

63

◼一定規模
屬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或部分免經同意)使用項目，達規模應申請使用
許可

免經申請同意●

應申請同意使用○

申請使用許可



使用許可申請對象

64

◼一定規模
屬應經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同意(或部分
免經同意)使用項目
，達規模應申請使
用許可

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71401.pdf


使用許可申請對象

65

◼性質特殊
屬「性質特
殊」使用項
目，無論規
模均應申請
使用許可



國土計畫&區域計畫
法律效果





後續有待面對的土地利用問題



以上簡報
敬請指教


